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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總統令
	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二日


茲制定國家賠償法，公布之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經國
行政院院長　孫運璿

國家賠償法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二日公布

第　一　條　　本法依中華民國憲法第二十四條制定之。
第　二　條　　本法所稱公務員者，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。

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，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。

前項情形，公務員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。
第　三　條　　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理有欠缺，致人民生命、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，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前項情形，就損害原因有應負責任之人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之有求償權。
第　四　條　　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團體，其執行職務之人於行使公權力時，視同委託機關之公務員。受委託行使公權力之個人，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亦同。

前項執行職務之人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，賠償義務機關對受委託之團體或個人有求償權。
第　五　條　　國家損害賠償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適用民法規定。
第　六　條　　國家損害賠償，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法律。
第　七　條　　國家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應以金錢為之。但以回復原狀為適當者，得依請求，回復損害發生前原狀。

前項賠償所需經費，應由各級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之。
第　八　條　　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自損害發生時起，逾五年者亦同。

第二條第三項、第三條第二項及第四條第二項之求償權，自支付賠償金或回復原狀之日起，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
第　九　條　　依第二條第二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
依第三條第一項請求損害賠償者，以該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理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
前二項賠償義務機關經裁撤或改組者，以承受其業務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無承受其業務之機關者，以其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
不能依前三項確定賠償義務機關，或於賠償義務機關有爭議時，得請求其上級機關確定之。其上級機關自被請求之日起逾二十日不為確定者，得逕以該上級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。
第　十　條　　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，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。

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，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。協議成立時，應作成協議書，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。
第十一條　　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，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三十日不開始協議，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時，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。但已依行政訴訟法規定，附帶請求損害賠償者，就同一原因事實，不得更行起訴。

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，法院得依聲請為假處分，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醫療費或喪葬費。
第十二條　　損害賠償之訴，除依本法規定外，適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。
第十三條　　有審判或追訴職務之公務員，因執行職務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，就其參與審判或追訴案件犯職務上之罪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，適用本法規定。
第十四條　　本法於其他公法人準用之。
第十五條　　本法於外國人為被害人時，以依條約或其本國法令或慣例，中華民國人得在該國與該國人享受同等權利者為限，適用之。
第十六條　　本法施行細則，由行政院定之。
第十七條　　本法自中華民國七十年七月一日施行。
	總統令
	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二日


茲修正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一條及第十三條；並增訂第十三條之一至第十三條之三條文，公布之。

總　　　統　蔣經國
行政院院長　孫運璿

修正麻醉藥品管理條例第一條及第十三條；並增訂第十三條之一至第十三條之三條文
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二日公布

第　一　條　　麻醉藥品之管理，依本條例之規定；本條例未規定者，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。
第十三條　　麻醉藥品，限供醫藥及科學上之需用。不得非法輸入、製造、運輸、販賣、持有、施打或吸用。
第十三條之一　　違反前條之規定，其屬於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三款之麻醉藥品者，應分別依法處罰。

違反前條之規定，其屬於第二條第四款之麻醉藥品者，依左列規定處罰：

一、非法輸入、製造、運輸、販賣者，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二、意圖販賣而非法持有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。

三、意圖營利而非法為人施打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二萬元以下罰金。

四、非法施打、吸用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一萬元以下罰金。

五、非法持有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第一款之未遂犯罰之。

犯第二項第四款之罪有癮者，應由審判機關先行指定相當處所勒戒。經勒戒斷癮後再犯者，加重本刑至三分之二。
第十三條之二　　犯前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罪有癮，於未發覺前自動向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請求勒戒，於斷癮後經調驗確已戒絕者，免除其刑。
第十三條之三　　犯第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各款之罪，供出麻醉藥品來源因而破獲者，得減輕其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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